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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六屆會議(1982 年) 
 

第 8號一般性意見：個人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的權利

(《公約》第九條) 
(本號一般性意見已被第 35 號一般性意見取代) 

 
1. 各締約國報告對論及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第九條經常作狹義的解釋，因此，他

們所提供的資訊不夠完整。委員會指出，第一項適用於剝奪自由的一切情

況，不論他涉及刑事案件或涉及諸如精神疾病、遊蕩、吸毒成癮、為教育目

的、管制移民等其他情況。誠然，第九條的某些規定(第二項的一部分和第

三項全部)僅適用於對之提出刑事追訴的人。然而，其他的規定，特別是第

四項闡明的重要保證，亦即有權由法院決定拘禁的合法，適用於因逮捕或拘

禁而被剝奪自由的任何人。此外，依照第二條第三項的規定，締約國也必須

保證，在個人聲稱被剝奪了自由，因而違反《公約》規定的其他情況下，向

他提供有效的救濟。 

2. 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因刑事案件被逮捕或拘禁的人，應被「迅即」移送法官

或其他經法律授權行使司法權力的官員。在大多數締約國，法律會規定出更

明確的時限。委員會認為，延遲的期限不得超過幾天。許多締約國對這方面

的實際做法並沒有提供充分的資訊。 

3. 審前羈押的期限是另一個問題。對有些國家內某幾種刑事案件來說，這項問

題引起了委員會的一些關注。委員會成員對他們的實務是否符合第三項規定

的「於合理期間內審訊或釋放」，表示懷疑。審前羈押應當是例外情況，期

限應當儘可能縮短。委員會歡迎各國提供關於旨在縮短這種拘禁期的現有機

制和所採取措施的資訊。 

4. 此外，如果出於公共安全的理由，採用所謂預防性羈押措施，它也必須受到

這幾條規定的約束，即不應當無理行之，必須根據法律規定的原因和程序(第

一項)，必須告知理由(第二項)和必須由法院決定拘禁措施(第四項)以及在

違反規定時加以賠償(第五項)。此外，如果這種案件涉及刑事追訴，則也必

須給予第九條第二項和第三項以及第十四條的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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